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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編製參加人約定書 

  立約定書人              （以下稱參加人）依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票券公會）「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

作業規範」（以下稱作業規範），參與辦理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稱貴公司）「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以下稱報價

利率指標)編製等相關作業（以下稱本作業），為使本作業順利進行，

確保作業安全，特簽訂本約定書，並遵循下列條款： 

第一條 參加人應遵循票券公會或 貴公司所訂相關規定參與本作

業，以誠信協助本作業之正常運作。前揭相關規定如經公告

修正或增補時，亦同。 

第二條 參加人應於每ㄧ營業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前，依票券公會作業

規範規定，將報價利率資料輸入至  貴公司短率指標編製系

統（以下稱本系統）。當日中午十二時前，參加人報價利率

如有變更時，應重新輸入。 

第三條 參加人應就輸入本系統報價利率指標之編製資料，負責其真

偽及正確性。 

第四條 參加人於本約定書有效期間內，得向  貴公司無償取得報價

利率指標，毋須繳付任何使用費用。 

第五條 參加人應遵守  貴公司就本系統所編製之有關技術性手冊

與衍生技術文件之規定，如手冊與技術文件之內容有所修正

或增補，於  貴公司公告或通知後，參加人均應加以遵守。 

第六條 參加人應按  貴公司所指定之規格、程序與安全機制，自行

辦理與 貴公司連線所須之各項軟、硬體設備及通信數據線

路，並應依  貴公司所指定之方式傳輸資料。 

第七條 參加人同意  貴公司得應主管機關、中央銀行、及票券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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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驗證、查核、及遴選或評議會議作業之需，提供本作

業相關資料。 

第八條 貴公司為本作業及依本約定書所提供予參加人之文書、規

格、軟體、電腦程式、手冊等，授權參加人於本約定書、本

作業所規範之範圍內有使用之權利。 

前項授權除經  貴公司之書面同意外，參加人不得以有償、

無償或其他方式為全部或ㄧ部之出租、出借、轉讓、贈與、

設定擔保或作其他處分。 

第九條 本系統處理及儲存之資料，其所有權、著作權及相關權益均

屬  貴公司所有，貴公司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及授權第

三人使用。 

貴公司為前項之使用、收益、處分及授權時，應遵守「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第十條 參加人依本約定書取得  貴公司提供之報價利率指標，未經  

貴公司同意，不得對外以任何形式有償或無償提供予第三者

使用。 

第十一條 依政府法令規定或參加人發生清算、解散或受主管機關勒

令停業、或經票券公會取消參加本作業資格者， 貴公司

得終止本約定書。 

第十二條 本系統故障或線路中斷，導致連線作業全面無法正常運

作，或無法正常傳輸資料時，  貴公司得宣布暫停作業並

通知參加人。 

前項本系統事故修復完成後，參加人應自宣布重新傳輸之

時點起，傳送中斷期間之報價利率指標編製資料。 

第十三條 參加人本身系統故障或線路中斷，致無法傳輸當日報價利

率至本系統時，應立即以電話通知 貴公司，並應將當日

報價利率以書面方式傳真至 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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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參加人違反本約定書規定者， 貴公司得通知限期補正或

改善，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逾期仍未補正或改善者， 

貴公司得將違規情事通知主管機關、中央銀行、及票券公

會等機關。 

第十五條 參加人同意  貴公司依本約定書傳輸之報價利率指標，倘

發生本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資訊錯誤、資料中斷或連線傳

輸設備無法正常作業之情事，致參加人受有損害者，除因  

貴公司受僱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外，不得向  貴公司請求

損害賠償。 

第十六條 本約定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中央銀行相關法

令，及票券公會、 貴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貴公司得因政府法令或票券公會相關規定變更，以書面通

知參加人修改或更換本約定書內容，參加人應配合辦理。 

第十八條 貴公司與參加人如因本約定書涉訟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定書人 

名      稱： 

負   責   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